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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闭空间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

张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室内、车内等封闭空间因有害气体超标造成污染损害的情形日渐频繁，但如何确定其民事责任仍面临较大
争议。仅从文义解释无法确定封闭空间污染是否应当作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处理；但基于目的解释，封闭空间污染无法

充分满足环境污染侵权所需具备的公共性、失衡性和危险性要件，因而不宜定性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封闭空间污染损害不应予以救济，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封闭工作场所污染损害应以工伤保险为主，辅以一般侵权责

任或产品责任；其他封闭空间的污染损害可以通过合同责任、产品责任或一般侵权责任进行救济。此外，鉴于涉及封闭

空间污染的卫生健康标准是保障公众健康的“守门员”，违反此类标准应当作为判断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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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第 １２２９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鉴于“污染环境”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单

纯从语义上无法确定其适用范围，各类“污染”是

否一体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规则，存在诸多争议。

例如，实证研究表明，对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大

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污染进而导致人身、财

产损害者，原《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则并未产生适用分歧，

但对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拟制型污染”，上

述规则并未得到一体遵行①。另一个重要争议

是，室内、车内等封闭空间发生的污染损害是否属

于侵权责任编所称的“污染环境”进而应否适用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规则。赞同者主张，《环境

保护法》第２条关于“环境”的定义并未将封闭空
间排除在外，封闭空间本质上属于人工环境和社

会环境的范畴，此类环境受到污染进而造成他人

损害，在致害机理和价值取向上都符合环境侵权

责任的特征②。实践中，不少工作场所、住宅装饰

装修污染的案件被定性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商

场内设置吸烟室也被认定为造成室内环境污染进

而被判决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服务功能损失

费用③。

作为反方，笔者于 ２０１５年率先提出室内、车
内等封闭空间发生的污染损害不宜作为环境污染

侵权案件，理由主要是环境污染侵权中的“污染

环境”应当指向产业排放造成公共环境污染进而

造成他人损害的过程，因为只有此类损害才会颠

覆传统过错侵权赖以存在的平等性与互换性根

基④。这一观点也逐渐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不

少案例认为室内、车内等封闭环境不具有开放性、

公共性等特征，不属于环境污染侵权中的“环境”

范畴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生态环

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在将“污染环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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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为物质污染和能量污染的同时，也明确将在

室内、车内等封闭空间内造成损害以及劳动者在

职业活动受到损害的情形排除在外，理由同样是

污染环境所指向的“环境”应满足系统性和整体

性特征①。这一规定能否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

尚需时间观察，但仅以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环

境”应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作为排除封闭空间污

染适用的论证理由，显然还不够充分。对封闭空

间的污染，是否属于《民法典》第 １２２９条所称的
“污染环境”，以及若不属于，行为人应当承担何

种民事责任，需要衡诸文义、体系、目的等诸多解

释方法方可得到妥适的结论。在当前精装房交

付、住宅和工作场所装修以及房屋租赁等过程中

屡因甲醛、苯等超标发生纠纷的背景下，廓清封闭

空间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有其必要性。

二　文义解释：“污染环境”的文义难
以排除封闭空间的适用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法律文本依附

于文字，法律规范的意义同样以文字的意义（即

文义）为基础②。封闭空间污染，是否属于“污染

环境”，在《民法典》没有明确作出界定的背景下，

需要从相关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定义性规范入手

进行文义分析。

（一）《环境保护法》的“环境”概念包含封闭

空间及其载体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方，均会援引《环境保

护法》第２条关于“环境”的定义佐证自身观点。
例如，在广被援引的栗某诉某装饰公司环境污染

损害赔偿纠纷案③中，法院首先承认环境污染“大

多是指对公共环境的‘公害’性污染”，但同时认

为对个人家庭居室内“私人化”的小环境的污染，

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其核心论证

理由有二：一是援引《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关于环

境的定义，认为环境既是各种因素综合的总体，同

时也是由各个局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总体，而室

内环境正是组成总体环境的一个部分；二是援引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认为行

政机关已经将室内环境纳入环境范畴进行管理。

这一裁判说理，在随后的不少案件中得到体现④。

《环境保护法》第 ２条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
对环境进行了定义，将环境概括为影响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的总体，进而列举了具体的环境要素。但这一概

念更多是描述性概念而非规范性概念⑤，它仅仅

是对“环境是什么”的事实描述，还无法从中得出

具有规范意义的结论。司法实践的争议也反映了

这一现实，无论正反双方均依据本条得出封闭空

间是否属于“环境”的结论，恰恰表明“对环境的

任何定义都像爱丽丝漫游仙境，是我们想要它成

为的样子”⑥。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从本条的抽象

性表述中归纳出“环境”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本

体论上的人类中心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表明环境概念建构于主客二分基础之上的人类中

心主义，只是此种人类中心主义可以解读为理性

偏好的弱人类中心主义⑦。二是价值论上的社会

本位论。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个体本位的法律

部门不同⑧，本条使用的“人类”表述以及第 １条
立法目的条款使用的“公众”表述，表明环境概念

更为强调公共性、公益性。三是认识论上的环境

二元论。“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表明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但人工

环境仍需以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是人类

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四是方法论上的整体系统

论。“总体”，表明理解环境概念需要超越还原主

义，关注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避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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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法理论和制度的碎片化①。结合该条对具体环

境要素的列举，环境概念确实蕴含了整体性、系统

性、关联性的要求，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公共环境，

将公共性作为环境概念的判断标准并无问题。

但环境毕竟是由具体要素组成的总体，“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还原主义思维固然不可取，

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整体主义思维同样需

要慎重。作为描述性定义，《环境保护法》第２条
并不能代替对某种要素是否属于环境范畴的具体

判断，因而，封闭空间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上

所称的环境，尚需结合具体语境进行考察。

环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基于环境媒介而生的

社会关系，与传统法律关系相比，具有明显的二阶

性：第一阶段是人对环境的影响，其负面效应表现

为人类开发利用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

（即生态环境损害）；第二阶段则是环境对人的影

响，其负面效应表现为人暴露于受污染或破坏的

环境中产生的危害。作为“行政领域立法”的环

境法主要侧重第一阶段，旨在基于保护和改善环

境、保障公众健康的目的，通过规制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行为，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阻止和

补救②；第二阶段的人身、财产损害，由于存在具

体受害人，主要由受害人通过民事法律寻求救济。

《环境保护法》第２条规定的环境概念，主要为第
一阶段提供支撑，强调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故

而，凡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的行为，均可认定

为“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从而纳入环境法

的调整范围。封闭空间的载体多为各类建筑物和

机动车船，是人为修筑和制造的产物，但仅据此认

为建筑物和机动车船不具有自然性因而难以成为

环境法上“环境”的论点③尚难以成立。原因在

于，建筑物是城市和农村的基本构成元素，机动车

船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

改造自然环境的产物，也会反过来对自然环境产

生重大影响。单独、孤立地考察其是否属于“环

境”，实际上仍是还原主义思维下“只见树木”的

结果。在实证法层面，建筑物和机动车船也已经

纳入环境法的调整范围，如建筑活动可能会对自

然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需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

法》开展环评；机动车运行时会产生尾气排放、报

废时会产生固体废物，需要依据《大气污染防治

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进行防治。故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筑物和机动车船本身是否属

于“环境”范畴，而是建筑物和机动车船的内部空

间是否也属于“环境”范畴。

封闭空间污染主要来源于建筑材料、装饰装

修材料释放的有害气体，故室内环境大体可以等

同于室内空气环境。但《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

染防治法》使用的则是“大气”概念，大气之“大”

本身就反映了环境概念的公共性特征，《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制度体系也是建立在规制“大尺度”

空气污染的基础之上，表明大气环境主要指向公

共环境。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的《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使用了“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来指代《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８条规定
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从文义上将“大气”等同

为“环境空气”，而“环境空气”（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指向
的是“人群、植物、动物和建筑物所暴露的室外空

气”，明确将建筑物的室内空气排除在“大气环

境”之外。故由文本和字面含义观之，封闭空间

似乎不属于《环境保护法》所称的“环境”。

然而，文义解释并不等于文本解释，更不等于

字面解释，文义解释也必须体现体系思维④。将

封闭空间排除在环境范畴之外面临着重大的逻辑

悖论：既然封闭空间不属于《环境保护法》的“环

境”范畴，意味着封闭空间污染亦不构成《环境保

护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照此逻辑，若某化工厂

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进入环境空气（ａｍｂｉｅｎｔａｉｒ）构
成环境污染，但如果进一步传输到室内造成损害，

反倒不属于环境污染，这无疑不符合法律逻辑和

规范目的。由此可见，并不能将封闭空间及其载

体（建筑物、机动车船）做割裂式的理解，空间本

身亦是载体的构成部分，环境的公共性更多是表

明其侵害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强调需要强化对

环境公共利益和公众健康的保障，“公共性”本身

亦是一个抽象与整体概念，而整体显然也不能脱

离部分的语境，否则公共性与整体性就成为无源

之水。就此而言，单纯以环境的公共性作为排除

封闭空间的理由，明显不具有说服力。

４９

①

②

③

④

张宝：《超越还原主义环境司法观》，《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张宝：《规制内涵变迁与现代环境法的演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丁存凡：《生态环境法典中“环境”概念研究———论室内环境的排除适用》，《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郑菲：《文义解释中的体系思维》，《上海法学研究集刊》２０２０年第１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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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环境”的文义解释也难以排除封

闭空间污染

既然封闭空间亦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形式上

看，对封闭空间的污染也构成对环境的污染，故目

前国家亦是按照环境立法的制度体系来构建封闭

空间污染的法规标准体系。如《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 ２９条规定了装饰装修工程竣工
后室内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相关部

门也出台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８８８３—
２０２２）、《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ＧＢ５０３２５—２０２０）、《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设计标准》（ＪＧＪ／Ｔ４６１—２０１９）、木家具等１０种室
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以及《乘用车

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ＧＢ／Ｔ２７６３０—２０１１）和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采样测定方

法》（ＨＪ／Ｔ４００—２００７）等一系列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对封闭空间污染进行判断。但能否从文义解

释角度得出封闭空间污染属于“环境污染”的结

论，尚需进一步考察。

封闭空间污染主要指向空气污染。其来源，

一方面是外源性污染，如雾霾、大气污染物排放、

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等扩散到封闭空间；另一方面

是内源性污染，主要来自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

等释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对外源性污染造成他人

损害的，适用环境污染侵权并无异议，争议主要在

于内源性污染是否属于污染防治法的调整对象以

及在侵权法上是否应作同等解释。

学理上通常将环境污染界定为人类活动产生

的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引起环境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危害人体健康和生物生命活

动的现象①。依据这一定义，污染或者环境污染

实际上是“污染源”（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向“环境”（水体、土壤、大气等环境要素）过

量排放污染物造成“受体”（人或其他生物）损害

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质导致环境介质（大气、水、土

壤）污染的过程，此时的损害为“对环境的损害”，

即生态环境损害；二是受体暴露于受污染的环境

中引发的不利后果，从而产生“对人的损害”，表

现为人身和财产损害②。但并非所有污染都符合

这一定义，如噪声污染属于感觉型公害，并不会造

成环境本身的损害，而是直接对他人造成干扰或

损害，本质上属于“污染的拟制”，是一种“不真正

污染”，但并不妨碍其作为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与噪声污染相比，封闭空间污染在形式上反

倒符合“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行为人通常属于

“生产经营者”的范畴，即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的

单位或者个人，如装饰装修企业与装修人之间通

常是承揽合同关系，装饰装修企业按照装修人要

求提供服务，装修人则支付报酬；封闭空间亦是公

共环境的组成部分，封闭空间装饰装修释放的有

害气体会造成封闭空间的空气污染；人体长期暴

露于受污染的封闭空间内，会造成严重的健康损

害。同时，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和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为统率的封闭空间污染防

治制度体系与以《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为统率的大气污染防治制度体系在规

制工具上也高度类似。故而同样难以从文义上将

封闭空间污染排除出“污染环境”的范畴③。

但即便封闭空间污染可以归入环境污染范

畴，也不意味着其可以在侵权领域作相同解释。

不同的法律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一如环境执

法领域合乎管制标准即排除行政违法性，而环境

侵权领域合乎管制标准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

担④。在此意义上，不同法律中的“环境污染”只

是具有修饰作用，而不是对相关法律或相关条款

本质的揭示⑤。单纯强调环境概念的公共性和污

染概念的媒介性，会使法律概念成为科学概念的

附庸，忽略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的建构本身还是

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某种现象应当适用何种规

范，除了需要考虑概念本身的科学逻辑外，更重要

的是要考虑其社会逻辑和制度逻辑。如果经过价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方淑荣，姚红：《环境科学概论（第３版）》，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２页。
张宝，殷佳伟：《替代性修复责任司法适用的反思与调适》，《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室内抽烟则有待斟酌。抽烟固然会导致室内空气污浊，但公民个人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污染者”。从比较法看，污染者通常

是特定设施的运营者或企业，我国《环境保护法》第４２条规定的污染防治义务主体也是“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公共场所
禁烟的义务来源是《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该条率属于卫生健康法规而非环境立法，以环境污染认定商场的禁烟责任缺乏充分的法

律依据和法理支撑。

张敏纯：《论行政管制标准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类型化效力》，《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徐祥民：《防治环境污染需要〈刑法〉与“污染事故罪”再告别》，《江淮论坛》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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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发现需要对一般规则作出例外、限制、补

充或者相反情况的说明，就需要以“但书”的立法

技术加以实现。在此意义上，文义解释是法律适

用的起点，而非全部，要明确封闭空间污染的法律

适用，尚需超越文义解释，通过目的解释探究环境

侵权责任的建制功能，以及封闭空间污染是否具

有适用此等规则的正当性。

三　目的解释：封闭空间污染适用环
境侵权责任不具正当性

法学是价值判断之学。“教义学的一切概

念、分类和原则本质上都与价值有关，不涉及价值

的教义学是不存在的。教义学总是受到‘世界

观’的影响，它原本就不是形式逻辑，而是实质的

目的。”①封闭空间污染是否符合作为环境侵权的

价值判断，尚需加以甄别。

（一）环境侵权作为特殊侵权责任的制度史

考察

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不可忽视社会结构

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近代民法产生之后，将所有

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奉为圭臬，形成以财

产权保障为核心的民法体系，目的是促进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②。此一时期的法律体系，实际上

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外在表现，不仅私法

上强调意思自治，公法上也呈现最大限度尊重产

业自由和行为自由的倾向，形成限制行政权启动

的法理③。在以自由权与财产权保障为中心的近

代法律框架下，环境被视为可以随意取用的“公

地”（ｃｏｍｍｏｎｓ），除非行为人故意排污造成他人人
身、财产显著损害时方可以过错侵权追究其责任。

尽管１９００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９０６条规定
了相邻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涉及蒸汽机时代的

“排放”（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煤烟、热气、噪

声、振动或其他类似影响），但一方面彼时环境科

学尚未产生，对污染的作用机理和健康效应认识

并不清晰，虽然很多地方已经烟雾弥漫，但鲜少有

人将之视为一个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没有人

用“污染”概念加以描述，甚至存在“煤烟有益健

康”的观念④，故不可能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另一

方面，相邻不可量物侵害制度最核心的功能，与其

说是赋予不动产权利人以排除干涉的请求权，毋

宁说是课予其对轻微损害的容忍义务，容忍义务

才是相邻关系的重心⑤。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人
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质与量空前增加，环境污染

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现代环境问题的时空

大尺度性和不确定性使其很难沿用传统民刑事法

律加以解决，甚至毋宁说以自由权和财产权保障

为中心的传统法律体系正是造成环境问题日益严

重的制度根源，由此催生了环境法作为一个新的

法律部门⑥。与此同时，民法的社会化帷幕也逐

渐开启，过错责任不再是不可动摇的铁律，两大法

系不约而同地在相邻法制之外独立发展出无过错

责任和严格责任。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人类进入

风险社会，以企业为代表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逐

渐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相对于自然人，企业

具有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全方位优势，对过

错责任赖以有效运行的平等性和互换性根基造成

重大冲击。尽管过错责任仍是侵权法的主导原

则，但在环境污染等领域，固守传统归责体系将导

致侵权法的救济和预防功能彻底失灵，因而需要

发展出无过错责任等特殊规则予以矫正。

具体而言，环境污染通常呈现多源头排放、多

介质污染、多途径暴露以及多受体危害的复杂面

貌，使得环境污染损害很难在传统侵权法框架内

得到有效解决：污染者与受害者地位的实质不平

等颠覆了侵权法赖以存在的平等性和互换性根

基；污染源多为企业且通常为“合（行政）法排

污”，使得过错和违法性难以认定，污染来源的多

样性甚至很难确定真正的污染者；损害的潜伏性、

累积性和多因性使得因果关系成为责任判断的最

大难题；污染者之间无意思联络的交叉排污对数

人侵权的责任承担规则发起挑战；污染的媒介性

造成的“对环境本身的损害”（即生态环境损害）

在传统侵权框架内仅是一种“事实上的损害”；等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７页。
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２０世纪民法回顾》，《中外法学》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页。
彼得·索尔谢姆：《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启蒙编译所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页。
区树添，高利红：《相邻污染侵害的救济模式探析》，《中州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张宝：《环境规制的法律构造》，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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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凡此种种，意味着坚守传统侵权法的认定规

则，将事实上使得“有损害必有救济”的理念落

空，进而导致无法通过侵权责任的追究实现“污

染成本的内化”。正是基于此种背景，环境侵权

逐渐被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不仅归责原则由

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转变，因果证明也由传统

的高度盖然性向因果关系推定转变，不少立法例

还在诉讼时效上作出特殊安排。其本质显然是适

应社会变迁带来的法与权利关系的变化，从价值

判断和政策考量上实现对污染受害者的倾斜

保护。

（二）封闭空间污染难以契合环境侵权责任

的建制目的

由上可见，环境侵权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

了传统侵权法的矫正正义功能，直接进入分配正

义的射程，试图通过立法实现对“不幸损害”的合

理分配。但封闭空间污染很难契合环境污染侵权

作为特殊侵权责任的生态理性、社会理性和法治

理性基础。

一是封闭空间污染难以契合环境污染侵权的

生态理性。环境污染侵权之所以成为特殊侵权的

第一个理由源于其规范对象的特殊性，即污染环

境具有的多源头排放、多介质污染、多途径暴露以

及多受体危害等复杂特性，以及这些复杂特性对

加害人、过错、加害行为、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

认定带来的不确定难题，迫使侵权归责体系必须

作出调整。质言之，环境污染侵权通常属于大规

模侵权的范畴，这种大规模侵权首先源于污染环

境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封闭空间污染则不满足此

种特性，其污染来源通常源于购买的产品或者服

务，如车辆内饰、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等，封闭

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也正是因为封闭，不太可能

造成大规模损害的后果，对加害人、过错、损害和

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不至于产生特别的难题。若仅

以其在形式上符合“污染环境”的作用机理便认

定其当然属于环境污染侵权，难免不当泛化环境

污染侵权的适用范围。譬如，家用电器、无线网络

等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电磁辐射，其同样属于环境

法上规定的环境污染，若仅从形式上判断其属于

环境污染侵权，则时常见诸报端的“孕妇要求邻

居关闭ＷｉＦｉ”岂非亦可按照环境污染侵权处理？
故而，公共性应成为判断环境污染侵权的首要依

据，如果是外源性污染对封闭空间造成污染损害，

且符合环境污染侵权的其他认定标准，并不排除

其适用环境侵权责任。

二是封闭空间污染难以契合环境污染侵权的

社会理性。环境侵权之所以作为特殊侵权的第二

个理由源于当事人的不平等性，即加害人通常是

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企业，占据资金、信息、技术等

各方面优势，使得过错责任赖以存在的平等性和

互换性基本丧失，因而基于社会政策的考量，需要

从立法上为受害人加上“砝码”，以达到新的利益

平衡。封闭空间污染的当事人则不满足此种特

征，封闭空间污染最常见的情形通常是住宅装饰

装修，很多场合下行为人是松散的装修队乃至个

体农民工，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并未发生

明显失衡，不符合作为环境污染侵权的特别政策

考量。与此类似的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拟制

型污染，虽然其在环境科学层面被作为物理性污

染对待，在环境立法中也被作为一种污染类型纳

入规制范畴，但由于其主要是相邻不动产权利人

之间的纠纷，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大体相当，因而

多数国家并未将此类污染纳入环境污染侵权的范

畴，而是依据物权相邻关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加

以处理①。故而，失衡性应当成为判断环境污染

侵权的第二个依据，若当事人平等性和互换性的

基石依然存在，则不应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

三是封闭空间污染难以契合环境污染侵权的

法治理性。环境侵权之所以作为特殊侵权的第三

个理由源于其符合危险归责的法理。实行无过错

责任的深层依据是危险责任理论，故无过错责任在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被称为危险责任，英美法的严格

责任也是适用于“异常危险活动”（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ｄａｎ
ｇｅｒ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②。危险责任理论包括了危险开
启、危险控制和危险分担理论，意味着如果行为人

制造了原本不存在的特别危险，且又能控制此种

危险，当造成他人损害时，行为人就需要承担责

任，而无论其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危险责任的

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是基于分配

７９

①

②

张宝：《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Ｊｏｈｎ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Ｚｉｐｕｒｓｋｙ．“Ｔｈ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ｄｈａｍ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６，８５（２）：７４３－

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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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理念，实现对“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①。

但封闭空间污染并非完全具备危险归责的理论基

础：第一，封闭空间污染责任人并非总是危险启动

者。如装饰装修活动按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可以分

为“清包”（装修人负责购买全部装修材料，装饰

装修企业负责施工）、“半包”（装饰装修企业负责

购买辅材、装修人负责购买主材）和“全包”（装饰

装修企业负责购买全部材料），在“清包”情形下，

装饰装修企业仅提供服务，污染是由装修材料而

非装修行为所致；即便是“全包”情形，装饰装修

企业如果在装修人预算范围内购买了合乎标准的

材料，很难说其创造了特别的危险。当然，在一些

情形下，责任人也会成为危险的制造者，如写字楼

刚装修完毕，雇主便要求雇员在未经检验合格的

办公场所工作。第二，封闭空间污染责任人并非

总是危险控制者。“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

担责任”是危险控制理论的基本内涵，但在前述

装修情形，尤其是“清包”“半包”情形下，装饰装

修企业并非总能控制危险。第三，封闭空间污染

责任人多不具有危险分担能力。实行危险归责一

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行为人可以从其从事的危险

活动中获利（报偿理论），同时也可以通过价格机

制或责任保险分散风险，实现责任承担的社会化

（危险分担理论）。但从我国实践看，还有很多装

修活动是由农民工承担，其并不具有危险分担的

能力，通过环境污染侵权将装修污染造成的“不

幸损害”分配给装修工人承担，并不符合分配正

义的要求。故而，危险性应当成为认定环境污染

侵权的第三个依据，如果行为人从事的活动并未

创设特别的危险，则不宜作为环境污染侵权案件

处理。

综上，认定某项行为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

不能简单从语词上使用了“污染环境”概念，或者

观念上认为其属于“污染环境”，而应基于环境污

染侵权的建制目的和功能，从科学、社会和法律三

个层面综合判断其是否具备公共性、失衡性与危

险性，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标准，才具备作为环境污

染侵权的正当性基础。易言之，环境污染侵权中

“污染环境”的判断需要达成科学理性、社会理性

和法治理性的统一。如果封闭空间污染同时也造

成了不合理的危险，具备危险归责的基础，亦可以

通过其他实行无过错责任的侵权类型如产品责任

加以救济。

四　体系解释：封闭空间污染民事责
任并非只有环境污染侵权一途

否定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封闭空间污染损害的

请求权基础，并非否定封闭空间污染不应承担民

事责任，或者不应对封闭空间污染受害者的利益

加以特别考虑。事实上，封闭空间污染并非一个

指向明确、内涵统一的加害类型，这意味着确定其

民事责任必须穿梭于《民法典》的规范体系方可

达成。

（一）封闭空间污染损害的基本指向

环境污染，尤其是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主要涉

及日益增多的有毒化学品或者有害因素通过公共

环境、工作场所和终端产品分别对居民、劳动者与

消费者的潜在危害。鉴于三者的致害机理具有一

定的共通之处，属于一个问题的三个面向，故由其

引发的侵权责任在美国也被统称为毒物侵权

（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ｓ）②。但毒物侵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其下涵盖了一系列适用不同规则的侵权类型，如

职业暴露、药品致害、家庭暴露、产品致害以及环

境毒物侵权等，这些侵权类型视个案情形分别适

用过失侵权、严格责任、故意虚假陈述或欺诈、不

法致死等归责体系③。由此可见，对有毒有害物

质的排放，比较法上亦非只有归于环境污染侵权

一途。

对工作场所职业暴露对劳动者造成的污染损

害以及产品或服务释放有毒有害物质对消费者造

成的污染损害，均有可能进入封闭空间污染的范

畴，只是一为职业暴露，一为非职业暴露。职业暴

露的来源较为单一，主要涉及劳动者在职业活动

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

而引起的职业病，其中最严重的是因长期吸入生

产性粉尘而导致的尘肺病，对此类危害，主要适用

《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的规

定。如《劳动法》第六章规定了劳动安全卫生制

度，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

８９

①

②

③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ＣａｒｌＦ．Ｃｒａｎｏｒ．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２ｎ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６．
ＥｒｉｃＨｏｒ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Ｊｒ．“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ＴｏｒｔＣｌａｉｍｓＦｒｏｍａ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Ｔｏｘｉｃ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ｒ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２，７４９

（３７）：７４９－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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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

品；《职业病防治法》也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

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

环境和条件。实践中与环境污染侵权相关的主要

是非生产领域的职业暴露，如办公场所装饰装修

造成员工健康损害，与住宅装饰装修造成业主健

康损害等非职业暴露具有高度类似性，但二者之

间的法律关系具有本质不同，前者通常是基于劳

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后者通常是基于合同关系或

者其他关系。

非职业暴露的来源主要是建筑活动、机动车

船等对居民或消费者造成的污染损害。建筑活动

依据其规模可以分为建设工程和住宅装饰装修活

动，前者主要指向《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

的工程投资额在 ３０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
３００平方米以上、需要申请施工许可证的建筑活
动，实践中地产商开发的精装房多属于此种类型。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规范依据主要是《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适用于住宅竣工验收

合格后，业主或房屋使用权人进行装饰装修的建

筑活动，工程投资额在３０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
在３００平方米以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的非住宅装饰装修活动也可以参照适用。非职业

暴露涉及的主要是合同关系，如买卖合同、建设工

程合同、承揽合同、租赁合同等，其中买卖合同主

要涉及精装房、装饰装修材料、家具、机动车船等

动产、不动产的购买；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分

别对应于规模化建设工程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等

建筑活动；租赁合同主要涉及出租人将室内空气

不达标的房屋用于出租的情形，这也是近年来实

践中最常见的封闭空间污染纠纷类型。

综上，封闭空间污染主要指向因室内、车内等

封闭空间因生产生活或者其他活动释放有毒有害

物质或因子，造成长期暴露于其中的自然人发生

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情形，其污染源主要是内源性

污染，危害对象主要是工作、居住或其他使用封闭

空间的群体，损害类型可以分为职业暴露（封闭

工作场所的污染损害）和非职业暴露（其他封闭

空间的污染损害）。对外源性污染造成封闭空间

损害的情形，如化工厂排放二氧化硫造成周围居

民罹患疾病等情形，属于《民法典》“污染环境”的

范畴，不属于本文所称的封闭空间污染损害。鉴

于职业暴露和非职业暴露的法律关系有所区别，

其民事责任也存在差异。

（二）职业暴露的民事责任

职业暴露最主要的救济途径是通过工伤保

险。《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国卫疾控发〔２０１３〕４８
号）将甲醛中毒等列为职业病名录，《职业性慢性

化学物中毒诊断标准 总则》（ＧＢＺ／Ｔ３２９—２０２４）
将“接触时间≥３个月，靶器官（系统）损伤诊断
明确，机体特异效应标志物至少 ２次异常”作为
归因诊断的直接判定条件，同时还规定了其他综

合判定条件。如果暴露于受污染的工作场所，则

可以申请认定职业病进而通过工伤保险进行救

济。但《职业病防治法》第５９条还规定了职业病
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

偿要求。据此，针对职业暴露引发的污染损害，受

害人同时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和人身损害赔

偿请求权，只是实践中通常将人身损害赔偿请求

权界定为工伤保险未能覆盖的部分①。

对职业暴露中通过侵权诉讼寻求人身损害赔

偿的归责原则，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３年出台的《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２００３〕２０号）专门规定了雇主（用人单
位）对工作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实行无过错责

任，但《民法典》通过时并没有吸收这一规定，

２０２２年修订的该司法解释（法释〔２０２２〕４号）也
删除了这一规定。这意味着，对职业暴露导致的

人身损害，《民法典》和司法解释并未将其作为无

过错侵权对待，故只能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处理，需

要具备过错、侵权事实、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方能

成立。职业暴露导致的污染损害，作为工作场所

职业损害的损害类型之一，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

言，亦应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对待。这一解释，也符

合《环境侵权解释》关于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受

到的损害不予适用的精神。

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观点认为，职业暴露不适

用环境污染侵权不利于保护受害人。这一观点乍

看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面临逻辑和经验的困境。

与噪声等拟制型污染相似，封闭空间空气质量不

合格是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如果按照

环境污染侵权不考虑过错并排除合规抗辩的做

法，劳动者一旦有所不适，均能以无过错责任起诉

９９
①参见（２０１８）京民申２６５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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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虽在有些情形下有助于保护劳动者，但

也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故

有必要坚持以过错责任作为封闭空间污染的归责

原则，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

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

应认定其具有过错；同时，考虑到《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等规定的有毒有害物质最高限值属于为保

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最低卫生健康标准，超过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亦应推定同时具备因果关系。

即便没有超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也可以通过经

验法则认定侵权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如新装修

工作场所甲醛虽未超过国家规定的限值，但用人

单位在装修完毕立即要求劳动者入驻的，在综合

考虑污染浓度（如接近规定限值）、暴露时间（如

接触时间≥３个月）以及该工作场所是否存在多
人发病或有类似症状的情形，亦可认定存在过错

与因果关系。值得提及的是，如果用人单位使用

了有缺陷的装饰装修材料导致污染，受害人也可

以通过产品责任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

责任。

（三）非职业暴露的民事责任

相较于工作场所的职业暴露，非职业暴露在

多数情形下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基础的合同关系，

故如果因封闭空间污染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受

害人既可以基于合同关系追究违约责任，亦可以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侵权责任，从而可能形成合同

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合同责任方面，虽然基于合同类型的不同，

相应的违约责任也会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由于

甲醛等污染物超标是严重危害封闭空间使用人生

命健康的行为，根据合同的性质，受害人依法享有

解除合同或者请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以及

赔偿损失等权利。例如，对精装房交付时有害物

质超标，构成《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２０〕１７
号）第１０条所称的“因房屋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

住使用的情形”，买受人可以拒绝受领并要求开

发商采取消除室内污染的补救措施，若开发商拒

绝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

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对家具等装饰装修材料超过

有害物质限值的，买受人有权要求更换，也可以主

张解除合同并赔偿相应损失，出卖人存在欺诈行

为的，买受人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求

按照商品价款的三倍增加赔偿①；对住宅装饰装

修竣工后室内空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应当

区分情形确定责任：如果装饰装修材料是由企业

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的，装修人可以请求

装饰装修企业返工并赔偿相关损失，如果是由装

修人自行采购（“清包”）或部分采购（“半包”），

装修人则需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责任②；对房屋装

饰装修后用于出租的，出租人同样需要保证房屋

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否则承租人有权依据

《民法典》第 ７３１条随时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
失，即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

合格③。由此可见，在多数情形下，追究合同责任

并不需要造成实际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只要存在

封闭空间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情形，受害人就可以

依照强制性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请求责任人承担合

同责任。

非职业暴露涉及的侵权责任类型主要有产品

责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这与职业暴露中侵权责

任的适用大体相当，只是职业暴露中侵权责任是

作为工伤保险制度的补充，而非职业暴露受害人

可以选择追究合同责任或是侵权责任。但产品责

任成立的前提是构成产品缺陷，如果仅属于产品

质量瑕疵，则只能作为一般侵权责任对待。依据

《产品质量法》第 ４６条，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有
二：一是不合理危险标准，即产品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二是法定标准，即违

反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据此，违反涉及封闭空间污染的卫生

００１

①

②

③

如王某、罗某诉沈阳维亚斯橱柜贸易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对其疏于履行监控义务及查验义务的行为应

为明知，在不能确保成品合格的情况下仍向消费者作出环保许诺，即构成消费欺诈，应按照购买价款三倍予以赔偿并承担鉴定费用。参

见（２０１８）辽０１民终４３３０号。
如《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３７条规定：装饰装修企业自行采购或者向装修人推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装饰装修材料，

造成空气污染超标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租赁物，应符合租赁用途。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的出租人，应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治理，使之符合国家

有关环保标准。出租人如提供有害气体超标的租赁房屋，侵害了承租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致承租人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承租人要求解

除合同并退还租金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参见《江卫民诉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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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标准的，可以直接认定为存在产品缺陷①；即

便没有违反标准或者尚不存在标准、但产品造成

不合理危险的，仍然可以认定为存在产品缺陷。

这方面，非职业暴露与职业暴露亦没有实质区别。

结语

随着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不断推进，“环

境案件”的泛化也相伴而生，民事责任领域尤甚。

但每个法律部门有其固有的价值取向和调整领

域，在不应适用的场合强行适用、不应竞合的领域

强行竞合，就会引发学理的分歧和实务的混乱。

封闭空间污染便是如此，尽管环境法可以基于保

护公众健康的目的将之纳入调整范围，但并不意

味着侵权法上亦应同等对待。如果与环境有关的

民事责任都适用环境侵权责任，根据《环境保护

法》第２条对“环境”无所不包的定义方式，环境
侵权责任的适用几乎就没有边界。故而，尽管有

毒有害物质引发的损害具有“家族相似性”，比较

法上仍通过不同的法律制度确立其法律责任：对

流通产品释放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消费者损害，

主要通过合同法、侵权法、产品质量法等加以解

决；对工作场所有毒有害物质排放造成的劳动者

损害，则主要由劳动法、侵权法加以解决；只有向

公共环境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的人身、财产损

害，受害人方有权请求污染者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在此意义上，《环境侵权解释》将劳动者在职业活

动中受到的损害以及室内、车内等封闭空间造成

的损害排除在环境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值

得赞同与坚持。尽管从形式上看定性为环境侵权

责任似乎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但事实上环境侵

权实行的无过错责任和因果关系推定并没有改变

受害人胜诉率极低的现象，故问题的关键是实现

环境法与民法的协同，通过环境法不断优化封闭

空间的卫生健康标准，提升公众健康的保障水平，

并为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判断依据；民事责任也

需要优化损害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如果行为

人违反封闭空间污染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则应

推定其具有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如此更能实现

对受害人的保护，也更有利于倒逼行为人提供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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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２０２３）黑０９民终１０２号。


